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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关于《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

明 

一、修改背景和必要性 

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是国家级考试，是科学选拔人才，扩大专利代

理人才队伍，扩大行业规模最重要的途径。2008 年，我局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专利法》和《专利代理条例》，制定并发布了《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

实施办法》（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四十七号）《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考务规则》

（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四十八号）《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》

（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四十九号）三项部门规章，规范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

的具体工作。截至 2018 年 8月 31日，全国获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人数达到

42555 人，执业专利代理人为 18181 人，专利代理机构达到 2055 家，为行

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，为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

用。 

随着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逐步完善，考试的组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

一是上位行政法规《专利代理条例》进行了修订，新的条例将“专利代理人”

的称谓修改为“专利代理师”，并对专利代理师执业准入制度进行了较大修

改；二是考试组织形式由原来的纸笔考试方式转换为计算机化考试方式。这

一转换必然导致相应考务组织和考试工作流程发生变化。此外，关于考试的

规定目前分散在我局多个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，不利于考生查找。综上，

为全面提升考试的信效度和安全性，配套上位法规的修改，适应考试方式的

转变，明确各部门主体职责，有必要对《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》《专

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考务规则》《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》进

行修改。 

二、修改过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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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2018年度规章制定计划》，我局在委托第三方进

行全面考试制度评估并充分总结考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于2017年启动了对

《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》等三项部门规章的修改工作。修订过程中

征求了地方知识产权局和部分专利代理机构的意见，形成了《专利代理师资

格考试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下简称征求意见稿）。 

三、修改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整合考试相关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

征求意见稿将目前实施有效的《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》《专利

代理人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》《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考务规则》三项

部门规章进行整合，并将有关考试工作的规范性文件，如《专利代理人资格

考试有关事项的年度公告》《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安全保密工作管理办

法》《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应急预案》中有效可行、需要固化的做法上

升提炼至部门规章中。整合后统一的《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共有六十七条，分为九章。 

（二）放宽专利代理师执业准入 

一是降低了参加考试门槛。新修改的《专利代理条例》取消了关于申请

专利代理师资格应当掌握一门外语等要求，规定具有理工科专业专科以上学

历的中国公民均可参加考试。为配合条例修改，征求意见稿对现行《专利代

理人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》规定的报名条件（第二十一条）和需要提交的材料

（第二十四条）进行了修改。 

二是为已实施的考试扶持政策提供部门规章层级的支持。专利代理人资

格考试中西部倾斜政策和试点扶持政策等政策实施以来，为中西部欠发达地

区和沿海需求旺盛的地区输送了大量专利代理人才。为明确相关扶持政策的

法律地位，征求意见稿在总则中规定了“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根据专利代理

行业发展的需要，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实施考试优惠政策。”（第十二条） 

（三）调整考试方式、完善相关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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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，机考在各类考试中的应用越来越普及。

机考节省了考生的书写时间，使其有更多时间关注试题本身，同时也提升了

考务组织的安全性，减少了漏题、泄密的可能性。鉴于机考的各种优点，专

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由纸笔考试方式转换为计算机化考试方式。为此，征求意

见稿规定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采用计算机化考试方式（第六条）。同时，为

了配合机考的实施和考试流程的优化，对原有的考试组织、考场规则、监考

规则、巡考规则等均进行了适应性修改。 


